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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案：「變更臺南市安平區細部計畫（修訂部分港埠用地土地使用分區管

制要點）（配合安平商港建設計畫）案」再提會討論(申請撤案)

說 明：一、本案係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因應安平商港北

觀光遊憩商業區之國際遊艇碼頭有設置儲油設施之急迫性，

惟受限帶狀港埠用地深度，其設施必要空間不符現行都市計

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之港埠用地建築退縮規定，故擬變

更調整退縮建築規定以利遊艇儲油設施增設需要(附表 1)，

爰依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3款辦理本次都市計畫變更

作業。本案自民國 111 年 9月 22 日起於安平區公所與本府辦

理計畫書、圖公開展覽 30 天完竣。並於 111 年 9 月 30 日上

午 10 時假本市永華市政中心 1樓東哲廳舉辦公開說明會，公

開展覽期間無公民或團體提出意見。

二、本案於 111 年 10 月 25 日提送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17 次

大會審議決議：「請補充本案設置儲油設施之區位選址評估及

無法就現有停車空間彈性調整區位且無法地下化之理由，並

補充本案有關因應消防及危險物品災害特性之災害預防、救

災疏散、災後應變措施等公共安全相關規定及內容，再提會

討論。」，惟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嗣於 113

年 5 月 16 日高港安字第 1136209626 號函表示經亞果公司重

新評估規劃，拆除部分現有設施後，加儲油設施可於原基地

可建築範圍內設置，無變更退縮規範之必要，申請撤案(附件

1)，爰再提會討論。

決 議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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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 變更內容明細表
編

號
位置

變更內容
變更理由

變更前 變更後

1 土地使

用分區

管制要

點第十

條退縮

建築及

相關規

定

第一項

編號4

港埠用

地（漁光

段

146-1、

146-3、

146-4、

146-5地

號）

1.應自水域用地境界線退縮 10 公尺建

築，並應至少留設 3 公尺寬之無遮簷

人行步道，其餘部分予以植栽綠化，

但自由貿易港區範圍內，不受水域用

地側留設無遮簷人行步道及植栽綠化

之規定。

2.應自「2-21-30M」、「2-4-30M」及

「2-19-30M」計畫道路境界線退縮 5

公尺建築，其中自計畫道路境界線至

少留設1.5 公尺寬之喬木植生帶，其餘

部分應至少留設 3 公尺寬之無遮簷人

行步道。

3.臨計畫區西界帶狀港埠用地建築物本

體之牆面（不含陽臺、雨遮、遮陽、

屋簷）應自水域用地境界線退縮 8 公

尺建築，且至少留設 3 公尺寬之無遮

簷人行步道，其餘部分應留設 2 公尺

寬之植栽綠化空間。（退縮空間參考

圖，如圖7-6）

圖7-6西界帶狀港埠用地臨水域用地境

界線退縮建築空間模擬示意圖

1.應自水域用地境界線退縮 10 公尺建

築，並應至少留設 3 公尺寬之無遮簷人

行步道，其餘部分予以植栽綠化，但自

由貿易港區範圍內，不受水域用地側留

設無遮簷人行步道及植栽綠化之規定。

2. 應自「2-21-30M 」、「2-4-30M 」及

「2-19-30M」計畫道路境界線退縮 5 公

尺建築，其中自計畫道路境界線至少留

設 1.5 公尺寬之喬木植生帶，其餘部分

應至少留設 3 公尺寬之無遮簷人行步

道。

3.臨計畫區西界帶狀港埠用地建築物本體

之牆面（不含陽臺、雨遮、遮陽、屋簷）

除西緣邊界外應自水域用地境界線退縮

8 公尺建築，且至少留設 3 公尺寬之無

遮簷人行步道，其餘部分應留設 2 公尺

寬之植栽綠化空間；西緣邊界則配合儲

油設施設置應自水域用地境界線退縮 5

公尺建築，且留設 3 公尺寬之無遮簷人

行步道及2 公尺寬之植栽綠化空間。（退

縮空間參考圖，如圖7-6）

圖7-6西界帶狀港埠用地臨水域用地境界

線退縮建築空間模擬示意圖（上圖為除

西緣邊界以外地區、下圖為西緣邊界地

區）

1.安平國際遊艇碼頭現

已逐步開發完成，目

前建置完成 62 席且

停泊率逾 7 成，鑒於

相關觀光建設陸續投

入及碼頭開發期程規

劃，遊艇、帆船等船

隻停泊數量將日漸增

加，未來預計規劃共

192 席之遊艇泊位，

遊艇服務設施之油料

能源需求提升，具設

置儲油設施之必要

性；另現況係以油罐

車運送油料之實行方

式提供遊艇加油服

務，因港區配置及動

線規劃，加油時油罐

車需停靠於車道上，

且每次加油時間約 2

小時至半天不等，影

響停車場出入動線，

考量日後遊艇泊位擴

建，船隻加油需求提

升，油罐車運送方式

不足以供應需求，故

儲油設施有其設置急

迫性

2.惟依開發計畫，儲油

設施坐落之西側港埠

用地深度僅 38 公

尺，依現行土地使用

分區管制要點規定自

水域用地境界線退縮

8 公尺退縮後剩餘深

度不足，影響主要儲

油槽及相關管線配

設，故因應儲油設施

配置及空間機能區

分，增訂西緣邊界應

自水域用地境界線退

縮 5 公尺建築之內

容，以符合整體開發

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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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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